
國軍基層單位財務人員 

應具備稅務法規知識之探討 

—以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為例

摘　要

所得稅法針對現役軍人薪資免納所得稅之

規定，業經修法刪除並自101年1月1日起施行，

另以國軍單位而言，除人員薪資發放外，尚有

其餘由單位主計部門撥發應辦理稅額扣繳之項

目，因此，國軍人員除具有納稅義務人身分

外，或身為扣繳義務人之角色（通常由單位主

官或主計主管擔任），如此一來，國軍單位財

務人員對於稅務法規知識之培養及建立，顯得

更加重要，同時亦為本文之研究動機；另為瞭

解相關財務人員對於稅務法規知識及作業流程

之認知，本文採用深度訪談法，就空軍防空暨

飛彈指揮部所屬營連級財務士抽樣13員，針對

所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及國軍官兵支領各項給付徵免所得稅規定所衍

生之10題問項進行訪談，得出稅務法規認知薄

弱、稅務作業流程生疏、通用稅務知識不足及

基層民用網路缺乏等4項結論，並針對前揭結論

提出加強初階財務人員稅務法規知識授予、執

行稅務作業流程之教育訓練及精進、稅務法規

知識納入年度教育訓練內容及協助基層辦理扣

繳義務人之申報作業等4項建議作法。

關鍵字： 基層財務人員、稅務法規知識、深度

訪談法

壹、前　言

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針對現

役軍人薪資免納所得稅之規定，業經修法刪

除，並公布自101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國

軍人員所屬單位自101年1月起給付人員薪資所

得時，其扣繳義務人（係指依所得稅法規定於

給付所得時，負責代扣繳所得稅款並依規定申

報扣免繳憑單之人員）應辦理扣繳，且納稅義

務人（指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之人，分為自然

人、個人及法人）應自102年5月起完成101年

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並依限完成稅額

繳納。

簡巧婷
空軍司令部主計處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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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所得稅法第88條，納稅義務人如有薪

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競技、競賽

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

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

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

得、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

業之所得相關各類所得收入，則應由扣繳義務

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

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以國軍單位而言，除人員薪資發放外，尚

有其餘由單位主計部門撥發應辦理稅額扣繳之

款項，因此，國軍人員除具有納稅義務人身分

外，或身為扣繳義務人之角色（通常由單位主

官或主計主管擔任），惟各單位涉及稅務知識

諮詢時，通常係以財務人員優先詢問，爰此，

財務人員除具備相關業務能力及知識外，仍須

具備相關稅務法規知識之認知。

再者，一般主計部門設有主管及其餘財務

人員相關職位，針對稅務申報此項業務較有多

層管理機制，基層財務人員則係因單位編制因

素，並無設置主計主管編缺，對於相關作業流

程及規範較易有不熟悉之情形，為減少基層財

務人員因未具備相關稅務知識或對於稅務申報

流程不熟稔而導致之作業疏失，從而衍生相關

行政懲罰責任，基於前述動機，從空軍基層單位

財務人員「稅務認知」，產生研究目的如後：

一、 探討基層財務人員對於現行稅務法規知識

之瞭解程度。

二、 提出未來改善財務人員「稅務認知及作業

能力」之參考建議。

貳、研究構想

一、 研究範圍及限制

考量防空部單位具組織層級縱深長、駐地

分散特性，部分財務士駐地未與主計部門相

同，主計主管未能就近實施業務輔導及教育訓

練，且財務士尚須定期經管輪替，惟防空部獨

立單位財務人員多為畢業初官擔任或以志願役

兵轉士途徑填補該職缺，爰此，專業本職學能

及業務法規瞭解較易有不熟悉之情形，故本研

究對象範圍為防空部旅部所屬營連級、防管中

心及保修廠等，共計69個單位預財士，另囿於

時間限制，並考量指揮部本部及各旅級設有完

整督管體制之主計部門，故研究對象僅以防空

部旅部所屬營連級、防管中心及保修廠等基層

單位，未納其他單位。

二、 研究方法及架構

本研究採用之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及

「深度訪談法」，為深度了解本研究防空部所

屬基層單位財務人員對於稅務法規知悉情形，

採用預擬題項之訪談題綱，並具有「其他」欄

位，以利受訪者提供非本研究設定探討範圍

內，同時保有自由度的個人意見，以利瞭解受

訪人員對於稅務法規之認知；另本研究訪談題

綱紀錄方法，係以電話方式聯繫基層單位財務

人員進行問答，並依受訪者的答案進行整理與

歸納，期藉訪談結果，瞭解基層財務人員對於

稅務作業程序熟稔與否，另對於相關分析情形

提出改善建議，深度訪談大綱題目詳如附錄，

架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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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訪談對象依單位層級與人員編制

數，分別選擇○中心上士財務士乙員（編制乙

員）、各保修廠上士財務士2員（各廠編制乙

員）及各旅所屬營連級財務士10員（各旅依單

位屬性編配，營連級編制12至16員不等財務

士），共計13員（如表1）。

訪談大綱主要圍繞在稅務規定熟稔程度及

法規執行等面向，在13位受訪者提供資訊上逐

步深入詢問，其中7員受訪者提供意見分享（餘

6員無建議事項），經彙整訪談內容後所見情形

計有「規定熟稔程度」、「稅務作業流程」、

「通用稅務知識」及「基層民用網路」等4項，

分述如後：

一、 規定熟稔程度

本文主要係調查基層財務人員，對於稅務

規定及實務操作熟稔程度，訪談內容計有「所

得稅法」、「稅捐稽徵法」、「各類所得扣繳

率標準」及「國軍官兵支領各項給付徵免所得

稅規定」等4項規定所延伸之11題問項（問項內

容詳如表1之問項3至13），由受訪者進行回答

圖 1　本文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資料蒐集與探討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出納人員

依據特定

所得案件

完成撥款

次月十日

前辦理稅

務併檔及

繳清稅款

出納人員

依照撥發

所得項目

分類列表

次月十五

日前簽奉

主計主管

核定存查

申報系統

針對所列

所得項目

逐筆檢核

剔除重複

如有缺漏

錯誤項目

則依併檔

月報查核

比對改正

次年一月

底前開具

扣繳憑單

彙報稽徵

機關查核

將撥帳入

戶系統產

製之併檔

媒體匯入

申報系統

表 1　訪談人員數額表

層級 單位作為 樣本數（員） 備註

○中心

執行

1

各層級選擇 1-2 員

進行訪談。

保修廠

○

2
○

○

○

旅

○

10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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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調查發現受訪者對於問項正確答覆

平均為4題（即未熟知前述規定所延伸問項內

容），係因大部分財務人員對於稅務法規內容

接觸較少，且相關稅務作業流程通常僅為每年

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納稅義務人之稅款

數額開具扣繳憑單，彙報國稅局查核，或是辦

理綜合所得稅申報作業，惟財務人員如未臻熟

稔稅務作業相關規範，可能導致逾時申報或係

申報短漏，而遭致罰鍰及滯納金等行政處罰。

二、 稅務作業流程

㈠ 在訪談過程中，有2位受訪者（本文共計13

員受訪者）提出在業務執行時，面臨稅務

作業流程相關事項計2項（如表3），因應

財務人員經管異動相對其他專長人員更加

頻繁，然而在經管異動的情況下，有時產

生因人員離退或是其餘因素，導致無法逐

級將缺額補齊，產生以非財務專長人員代

表 2　法規熟稔情形表

問項

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計（項）

○中心 V V V V 　 4
保修○廠 V V V V 　 4
保修○廠 V V V V V V V 7
第○旅 V V V V 　 4
第○旅 V V V V V V V V V V 10
第○旅 V V V 　 3
第○旅 V V V V V V V V 8
第○旅 V V V V V 　 5
第○旅 V 　 1
第○旅 V V V 　 3
第○旅 V V V V V V V 7
第○旅 V V 　 2
第○旅 V V V 　 3

備註：

1. 為表達受訪者所了解稅務相關法規內容，訂有問項 1-10 題，由受訪人員逐項回答。

2. 問項 1-6 及 10 出處為所得稅法，問項 7 出處為稅捐稽徵法，問項 8 及 11 出處為各類所得扣繳率

標準，問項 9 出處為國軍官兵支領各項給付徵免所得稅規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3　稅務作業流程不熟悉所造成影響情形表

單位 影響

第○旅
因單位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每年僅執行乙次，即便身為財務人員仍對於作業流程無法熟

悉，甚至每月扣稅項目併檔報表如何核對亦未瞭解，對於後續作業之正確性仍有疑慮。

第○旅
身為業務代理人員，在尚未瞭解規範及作業流程的情況下，即要執行扣繳義務人申報作

業，恐遭致因申報作業延宕或是內容疏漏產生之行政處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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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情形，甚至仍須兼任原有業務，在財

務業務上較難全數交代，因此對於剛承接

出納業務之財務人員（或是非主計專長人

員）而言，僅能從前承辦人之作業經驗中

學習或是自身摸索作業流程，如此一來，

並未習得正確作業流程。

㈡ 另以前揭財務人員而言，針對每月扣稅項

目併檔月報作業流程（詳如圖2）並未瞭

解，且每年各單位僅辦理扣繳義務人申報

作業乙次，爰此，對於本軍申報作業流程

（詳如圖3）依然陌生，後續可能導致財

務人員申報作業時程延宕或是相關內容疏

漏，因而產生遭受行政處罰之風險。

三、 通用稅務知識

㈠ 訪談後有2位受訪者（本文共計13員受訪

者）以個人作業經驗，提出在業務執行

時，面臨與稅務認知相關事項計2項（如表

4），基層財務人員通常僅認知如逾期完成

單位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及綜合所得稅納

稅義務人逾期申報將遭致行政處罰，惟對

於逾時申報或申報闕漏情事並未瞭解具體

罰則內容。

表 4　通用性稅務知識缺乏所造成影響情形表

單位 影響

保修○廠
基層單位財務人員對於所得類別定義（ 50、9A、9B、91、92 及 93），常因各單位作

業習慣不同而有不同之解釋及認知，無法精準給予專業建議容易產生作業矛盾。

第○旅

在實務作業上，因對於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確切罰則比例較少接觸較少，無法有

效宣導罰則內容，而致遭受單位同仁質疑，因此在業務推展上（例如：宣導同仁儘速

辦理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作業）有窒礙難行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2　所得稅併檔月報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資料蒐集與探討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出納人員

依據特定

所得案件

完成撥款

次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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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撥發

所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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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十五

日前簽奉

主計主管

核定存查

申報系統

針對所列

所得項目

逐筆檢核

剔除重複

如有缺漏

錯誤項目

則依併檔

月報查核

比對改正

次年一月

底前開具

扣繳憑單

彙報稽徵

機關查核

將撥帳入

戶系統產

製之併檔

媒體匯入

申報系統

圖 3　本軍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資料蒐集與探討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出納人員

依據特定

所得案件

完成撥款

次月十日

前辦理稅

務併檔及

繳清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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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撥發

所得項目

分類列表

次月十五

日前簽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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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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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所列

所得項目

逐筆檢核

剔除重複

如有缺漏

錯誤項目

則依併檔

月報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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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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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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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另針對各項扣繳扣稅項目之分類認定，常

因各單位作業習慣不同而有所區別，以撥

發○○事務所執行業務所得為例，受訪者

反映於不同單位或是不同前承辦人之交接

內容，而有納入薪資所得50或執行業務所

得9A兩種不同之應稅分類指導，執行業

務所得中又區分為9A、9B兩種不同的項

目，9A係指以專業能力取得的酬勞，如：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

師等，9B則是前揭執業人員之稿費、演

講費、版稅等相關收入，以基層單位財務

人員而言，可能因對於稅務法規內容不熟

稔，導致於扣繳項目區分認定上較易有不

確定之情形，因此，在要求所屬單位承辦

人員配合相關作業時，無法精準給予專業

建議，而產生作業矛盾。

四、 基層民用網路

在訪談過程中，3位受訪者（本文共計13員

受訪者）提出，面臨與民用網路相關事項計乙

項（如表5），因各單位須於每年度一月底前完

成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且防空部基層單位必

須將申報資料逐級繳交至指揮部彙整，爰此，

上級單位依作業時程律定前述單位於一月二十

日前提交相關文件，惟營連級通常並未設置民

用網路設備，為此，單位財務人員必須將申報

資料列印紙本，並赴國稅局透由人工建置方式

逐筆輸入資料，另因基層單位財務人員通常仍

須配合部隊演訓任務，實際作業時間有限，爰

此，受限時間之情形下作業，容易產生資料建

置錯誤或是內容疏漏之風險。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針對前述研究結果所列情形，彙整以下結

論，說明如後：

㈠ 稅務法規認知薄弱

因應軍人薪資所得恢復課稅作業，財

務人員經常面臨單位人員詢問有關稅務法

規知識之問題，然而長久以來，財務人員

對於此領域之實務接觸較為短缺，相關知

識亦為不足，且經綜整本研究訪談結果，

發現各單位受訪者對於「稅務規範及實務

操作」問項正確答覆比率平均僅為42.66%

（詳如表6），另依據各項稅務規範訪談情

形（詳如表7），得出基層單位財務人員普

遍對於所得稅法之相關罰則內容瞭解程度

不足，另對於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之機會

中獎獎金扣稅比例及隨薪、國軍軍職人員

表 5　基層單位缺乏民用網路所造成影響情形表

單位 影響

第○旅
1. 依所得稅法 92 條規定，各單位須於每年度一月底前完成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

因基層單位必須逐級繳交資料，上級單位則依作業時程要求相關單位於一月二十

日前繳交資料。

2. 由於基層單位通常並未設立民用網路，財務人員必須將單位相關資料列印紙本，

並赴國稅局辦理資料建檔，惟受限於上級單位要求時限及配合單位戰演訓任務，

作業時間相當有限，容易發生資料錯誤或申報作業延宕之風險。

第○旅

第○旅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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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餘進修學費補助免納所得稅及非隨薪發

放每月給與，未（已）填報免稅額申報表

之所得稅起扣標準亦未熟悉，爰此，後續

可能因未熟稔稅務作業相關規範，導致逾

時申報或係申報短漏而遭致行政處罰。

㈡ 稅務作業流程生疏

就部隊實務經驗而言，出納人員辦理

年度執行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時，通常係

依賴前任承辦人員經驗傳授辦理，更甚至

在不瞭解作業規範下完成申報程序；另在

基層單位財務人員常有因下士受訓晉升而

有暫時「缺員」情形，為因應此狀況，通

常採取由「非財務專長」人員代理方式，

惟代理人員並無具備相關作業規範概念，

較易產生作業誤失（例如：發放個人獎金

或獎品未依規定完成扣稅程序），導致其

上級單位於辦理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時，

肇生稅額短漏情形。

㈢ 通用稅務知識不足

在本文研究中，亦發現基層單位對於

稅務作業逾時或申報缺漏僅有處罰之認

知，實際罰則內容並未瞭解；另對於各項

所得類型應稅比例亦因各承辦人交接之內

容有所不同，也有不同之應稅解釋，為

此，於單位內要求各項稅務作業時，易遭

致其他部門同仁質疑作業標準。

㈣ 基層民用網路缺乏

基層（例如：營連級）單位通常並

未設置民用網路設備，為此，該單位財務

人員通常必須將單位申報資料列印紙本，

並利用個人時間赴國稅局逐筆建置資料，

為此花費大量時間，另因受限時間下作

表 6　各單位稅務規範（含實務操作）訪談情形統計表

項次 單位名稱 正確題數 總題數 正確率

1 ○中心 4 11 36.36%
2 保修廠 11 22 50%
3 ○旅 46 110 41.82%

合計 61 143 42.6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7　各項稅務規範（含實務操作）訪談所見情形表

項次 法規名稱 問項範疇 所見情形

1 所得稅法

1. 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扣繳稅款、填發扣繳憑單或

逾時繳納所扣稅款之行政罰則。

2.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逾時繳納稅

款及已辦理結算申報惟有漏報或短報之行政罰則。

依訪談情形得出 13
位受訪人員僅瞭解將

有罰則，惟不清楚實

際處罰內容，正確率

僅 34.61%。

2

各類所得扣繳率

標準、國軍官兵

支領各項給付徵

免所得稅規定

1.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應按給付全額

扣取百分之十稅額。

2. 國軍軍職人員公餘進修學費補助免納所得稅。

3. 隨薪及非隨薪發放每月給與，未（已）填報免稅

額申報表之所得稅起扣標準。

依訪談情形得出 13
位受訪人員，僅就少

數人員正確答覆，正

確率僅 30.7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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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容易產生資料建置錯誤或是內容疏

漏之風險。

二、 建議

針對前述所列情形，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作

法，說明如後：

㈠ 加強初階財務人員稅務法規知識授予

無論是剛畢業之財務軍官或是士官，

在各單位皆為基礎之財務人員，也是未來

財務參謀或主管之重要流路，如此一來，

是否具備相對應之稅務法規知識，顯得更

加重要。爰此，為能培養基礎財務人員相

關知識，建議將稅務法規及在實務上面臨

之執行情況，加入財務軍官分科教育（或

是財務士進訓教育）之課程內容，期藉由

此教育過程，灌輸初階財務人員之稅務知

識內容（包含相關罰則比例），避免後續

因未熟稔相關規定而遭致行政處罰；另針

對所得類別定義（50、9A、9B、91、92及

93）統一律定說明，避免爾後因各單位作

業習慣不同而有不同解釋。

㈡ 執行稅務作業流程之教育訓練及精進

1. 定期舉辦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講習：

建議於年度結束後，於每年一月

十五日前召集財務人員舉行扣繳義務人

申辦作業講習（包含系統操作流程），

將國稅局之扣繳違章態樣納入講習內

容，加強財務人員作業紀律，另針對每

月扣稅項目併檔報表如何核對統一說

明，加深財務人員作業印象，避免僅由

個人意識解讀，而產生後續申報作業錯

誤情形。

2. 配合辦理個人所得稅申報作業講習：

國軍人員之薪餉自101年起恢復課

稅，至今已實行十餘年，官士兵同仁對

於個人所得稅申報程序亦相對熟悉，惟

各單位仍有新進同仁（包括初任軍士官

及資歷較淺之志願役士兵）未熟稔該程

序或作業規範，另相關稅務規定（包含

所得稅免稅額及扣除額等）亦有可能不

定期更新，為此，建議各單位可於個人

所得稅申報作業前，由主計部門邀集國

稅局講師，蒞部對於財務人員、新進人

員或是想瞭解稅務規定之人員擴大辦理

所得稅講習，以利加深個人作業印象，

避免因逾時申報遭致罰則。

3. 針對稅務扣繳作業流程之精進作法：

為了降低各單位財務人員申報年度

扣（免）繳憑單之誤失情形及避免逾時

申報，針對稅務扣繳流程提出以下精進

作法：

⑴ 加強出納人員對於應稅項目認知：

以作業實務而言，稅務併檔作業

係由主計部門之出納人員辦理，惟實

際辦理經費案件審核人員係由其餘財

務人員擔任，如審查人員於審查應稅

案件時，未確實要求檢附應稅文件，

且出納人員亦不瞭解應稅項目之範

疇，故後續辦理撥款程序時並未完成

應稅項目併檔作業，如此一來即肇生

應稅項目漏扣情形，鑑此，應加強要

求出納人員對於應稅項目之認知，並

於撥款程序前確認相關款項是否屬應

稅項目，避免衍生上述情形。

⑵ 出納人員每月完成應稅項目併檔：

囿於扣繳義務人申報作業每年僅

執行乙次，為避免年度結束後一次性

辦理應稅項目併檔產生作業誤失，建

議各單位出納人員每月結束後次月

十五日前，依各項應稅項目分類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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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稅項目統計表，連同併檔文件簽奉

主計主管核定，以利後續核對作業。

⑶ 落實辦理稅務扣繳金額核對作業：

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人應

於每年一月底前，將上一年內扣繳各

納稅義務人之稅款數額開具扣繳憑

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查核。為避免

單位逾時申報及提高申報作業之正確

性，出納人員可於年度結束後將前述

所提每月繕造之應稅項目統計表，與

國軍主財雲端系統簽證且由國庫支付

及由單位辦理撥款之各款項明細完成

核對，檢視是否仍有缺漏事項，避免

稅額漏列及申報作業延宕情形。

㈢ 稅務法規知識納入年度教育訓練內容

以落實稅務教育立場而言，除對初階

財務人員的觀念灌輸外，應將相關知識推

廣至所有財務人員，以一般主計部門而

言，人員異動頻繁，任何位階之財務人員

均有可能執行扣繳義務人申辦作業，為

此，建議將稅務法規知識（含相關罰則比

例及所得類別定義）納入單位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內容，以提升教育成效。

㈣ 協助基層辦理扣繳義務人之申報作業

因應防空部基層（營連級）單位通常

並未設置民用網路裝置，在扣繳義務人申

報作業程序上，囿於容易產生財務人員須

至國稅局逐筆登載之情形，為此，建議上

級單位可協助基層財務人員辦理稅務檔案

之轉檔作業，以爭取同仁作業時效及提升

申報效率，以利降低後續發生錯誤及延宕

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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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深度訪談大綱題目設計表

項次 問題面向 問題內容

1 基本資料

請問您的階級？學歷？服務（役）年資（以年計）？從事財務人員業務多久（以年

計）？

階級：□上士、□中士、□下士、□士兵

學歷：□高中（職）、□專科（二專、五專）、□大學、□碩士以上

服務年資：□ 1 年以下、□ 1-3 年、□ 3-5 年、□ 5-8 年、□ 8 年以上

從事財務人員業務多久：□ 1-3 年、□ 3-5 年、□ 5-8 年、□ 8 年以上

2 實務操作

請問是否您曾經從事出納（稅務作業）業務？

□是，從事過以下內容（可複選）：□填寫扣繳憑單、□稅務併檔、□單位年度所

得扣繳申報並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

□否，無從事過出納（稅務作業）業務。

3
稅務規範

（扣繳義

務人）

請問您是否知道「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扣繳稅款者，地方國稅局會按應扣未扣或

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以下之罰鍰？□是、□否；另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生未符規範扣繳

之情形？請詳述。

4
稅務規範

（扣繳義

務人）

請問您是否知道「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每年一月底前）填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地方國稅局會按扣繳稅額處百分之二十之罰鍰？□是、□否；另請問您是

否曾經發生上述未符規範之情形？請詳述。

5
稅務規範

（扣繳義

務人）

請問您是否知道「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繳納所扣稅款者，每逾三日加徵百分

之一滯納金（上限為 10%，逾 30天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是、□否；

另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生上述未符規範之情形？請詳述。

6
稅務規範

（納稅義

務人）

請問您是否知道「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經國稅局發現

者，將被處以所漏稅額 3 倍以下的罰鍰？□是、□否；另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生上述

未符規範之情形？請詳述。 

7
稅務規範

（納稅義

務人）

請問您是否知道「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內繳納稅款者，每逾三日

按滯納之金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上限為 10%，逾 30 天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

強制執行）？□是、□否；另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生上述未符規範之情形？請詳述。

8
稅務規範

（納稅義

務人）

請問您是否知道「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已辦理結算申報，但有漏報或短報應課

稅的所得額，將被處以所漏稅額 2 倍以下的罰鍰？□是、□否；另請問您是否曾經

發生上述未符規範之情形？請詳述。

9 稅務規範
請問您是否知悉稅捐稽徵法基於納稅義務人權益訂有緩繳及行政救濟程序？□是、

□否；另請問您是否曾經使用過上述規範程序？請詳述。

10 稅務規範
請問您是否知悉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百分之十？□

是、□否

11 稅務規範
請問您是否曾經申辦國軍軍職人員公餘進修學費補助？□是、□否；另是否知悉國

軍軍職人員公餘進修學費補助免納所得稅？□是、□否

12 稅務規範

請問您是否知悉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所訂定之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學校之責

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是、□否；

另請問貴單位之扣繳義務人為何者？□單位主官、□主計部門主管。

13 實務操作
請問您是否知悉隨薪及非隨薪發放每月給與，未（已）填報免稅額申報表之所得稅

起扣標準？□是、□否，請詳述。

14 其他 針對本軍稅務作業或稅務教育訓練是否有其他建議？請詳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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